
名词解释

公共财政：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

而进行的政府收支活动模式或财政运行机制模式，国家以社

会和经济管理者的身份参与社会分配，并将收入用于政府公

共活动支出，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保障和改

善民生，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

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一般公共预算：原公共财政预算，按照新《预算法》要

求，更名为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政府凭借国家权力，以社会

管理者身份筹集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用于保障和改善

民生、维持国家行政职能正常行使、保障国家安全等方面的

收支预算。地方公共财政收入预算包括：地方本级预算收入、

转移性收入、调入预算调节基金、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和上年

结余收入。地方公共财政支出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预

算支出、转移性支出、地方政府债券还本支出、安排预算调

节基金、增设预算周转金和年末累计结余。

政府性基金预算：指政府通过向社会征收基金、收费，

以及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方式取得收入，专项用于支持特

定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的收支预算。地方政

府性基金收入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方本级收入、转移性收入



和上年结余收入。地方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编制内容包括地

方本级支出、转移性支出、年末累计结余。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国家以所

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

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是政府预算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法规建立、按规定程序审批通过、反映各项社会保险基金收

支的年度计划。

社会保险: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建立的，旨在保障劳动者

因年老、失业、患病、工伤、生育而减少或丧失劳动收入时，

依法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经济补偿和物质帮助的社会保障制

度。

部门预算：指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及其行使职能

的需要，由基层预算单位编制，逐级上报，经各级政府财政

部门汇总审核后提交立法机关依法批准的涵盖部门各项收

支的综合财政计划。主要包括部门收入、基本支出和项目支

出预算等内容。通俗地讲就是“一个部门、一本预算”。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指在财政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

建立健全跨年度的、合理的平衡机制，实施依法征税，硬化

支出预算约束，更好地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

跨年度预算平衡机制：指在财政预算编制、执行等环节，



建立健全跨年度的、合理的平衡机制，实施依法征税，硬化

支出预算约束，更好地发挥财政宏观调控作用。跨年度预算

平衡机制是对现行单一年度预算平衡机制的一种改进。

调入资金：是指各级财政因平衡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收

支，而从基金结余和其他渠道调入的资金。

预算调节基金：指各级财政通过超收安排的具有储备性

质的基金，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以及视

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年初预算时调入并安排使用，安排或

补充基金时在支出方反映，调入使用基金时在收入方反映。

税收返还：指 1994 年分税制改革和 2002 年所得税收入

分享改革后，为保证地方既得利益，对原属于地方的收入划

为中央收入部分，给予地方的补偿。包括增值税消费税“两

税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

还。

转移支付制度：是为了弥补财政实力薄弱地区的财力缺

口，均衡地区间财力差距，实现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能力的

均等化，由上级财政安排给下级财政的补助支出。可分为：

中央对自治区的转移支付制度、自治区对下转移支付制度两

个层次。现阶段，财政转移支付主要包括：返还性收入、一

般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等。

保基本支出：对各行政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的工资性支

出、各类社会保险缴费、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全额予以保障。



对按照政策规定给各类人员发放的补贴支出，全额予以保

障，不留缺口。

保运转支出：为推进社会和谐发展，集中财力支持教育、

科技、文化、宣传、体育、医疗、卫生、基层组织建设、社

保、农业、旅游等事业发展，确保社会和谐发展。

保重点支出：对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地委重大决策

部署、重大事项安排，对涉及国计民生、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三大攻坚战”等支出。

保民生支出：对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和地委确定的各

项重大民生支出，特别是涉及“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

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支出。

压一般支出：因财力有限，为确保以上各类支出，必须

要压缩其他支出，包括各部门单位的办公经费、办事的专项

业务费以及一些专项经费。

政府债务限额：由国务院、自治区人民政府、行署逐级

提出、并经同级人大批准的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

的上限，包括：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和政府债券。

地区政府债务限额额度由自治区确定，同时地区要在自治区

确定的政府债务限额内提出全地区的政府债务限额，报同级

人大审议。

地方政府存量债务：在 2013 年 6 月份审计认定的基础

上，2014 年经审计、财政部门清理甄别后的政府债务，包括：



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政府

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

政府债务风险预警：国务院、自治区根据一般债务余额、

专项债务余额、或有债务余额以及新增债券、债务偿还、债

务逾期等情况，测算各地综合债务率、一般债务率、专项债

务率、或有债务率等指标。对综合债务率低于 100%，但一般

债务率、专项债务率有一项高于 100%或者或有债务率高于

15%的地区，列入风险提示名单；对综合债务率高于 100%，

或一般债务率、专项债务率两项同时高于 100%的地区，列入

风险预警名单。列入风险提示名单的地区需认真排查风险隐

患，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需要和财力可能，合理控制债务余额

的规模和增长速度。列入风险预警名单的高风险地区，原则

上不得新增政府债务余额。


